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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海新市鎮特定區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作業」 

第 1次溝通座談會 
 

壹、會議時間：110年 12月 8日（星期三）上午 10時整 

貳、開會地點：新北市淡水區市民聯合服務中心 9 樓大禮堂 

參、主席：蘇組長崇哲 

肆、出（列）席單位及人員：詳簽到單（不含民眾）              記錄：吳品燕 

伍、計畫說明（略） 

陸、現場提問及意見發表 

一、蔡錦賢議員辦公室顧問莊根松主任 

（一）新市鎮開發逾 30 年，全區 1,700 多公頃開發，淡江大橋、輕軌、北側

平面道路都是必要的交通建設，現在淡江大橋即將完工，問題在於輕

軌，輕軌的終點本來是到聖約翰大學，現在只到崁頂里，如果新市鎮

沒有繼續開發到聖約翰大學，說真的交通都擋在崁頂里這邊，雖然新

市鎮有一條義山路，但是到義山里已經沒有通了，呼籲儘速開發新市

鎮 2 期。 

（二）有產業專區才會有在地就業，重點是經費的問題，建議營建署持續、

邀請立法委員、地方人士召開溝通會議討論。 

二、淡水文史田野工作室負責人張建隆先生 

（一）二階環評若尚未通過，逕行開發新市鎮後期，應確認有無違法問題。 

（二）現階段新北市政府產業園區要納入開發計畫裡，淡海新市鎮整個開發計

畫的主軸是生態城市，建議以生態、文化為主軸，才不會跟生態城市理

念相違背。 

（三）開發產業園區之具體內容、吸引哪類產業、是否有潛在投資對象等均為

重要議題，應向民眾充分溝通說明。 

（四）淡水交通是一個重大問題，產業如能吸引當地居民，達成在地就業目標，

應可解決部分交通問題。 

（五）淡水最缺乏的就是新創產業，建議結合未來構想，推動產業藉以活絡生

態城市，否則只是一直製造交通、環境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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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李文良先生 

（一）新北市政府曾承諾第三次通盤檢討將於兩年內送至內政部擬定草案，

優先處理產業專用區和既成發產區，針對這兩大議題的內容，是兩年

內會送至內政部審議，還是整個第二期發展區會做通盤檢討？ 

（二）侯市長承諾一定會開發淡海產業園區，請問優先開發的產業園區是包

只有二期 1 區？還是包含二期 2 區？有沒有開發到聖約翰？應有明確

說明。 

（三）本案產業園區的內容、未來的方向應該由新北市政府去招商、去說明，

而不是營建署，侯市長都有明確指示，這點是刻不容緩的。 

（四）淡海新市鎮需要產業來促進第一期的發展，這都是相輔相成的，淡海

人不需要去外地上班，直接在地就學、就業、就養，淡北道路或周邊

交通壅塞便不會影響當地，這不是侯市長和議員從頭到尾的目標嗎？ 

四、白明欽先生 

（一）早期在地電子工廠非常的多，近年大多外移，又被營建署禁建，根本

無法在地解決自己住宅問題，84 年本人就提出申請，但是新市鎮開發

條例 86 年一出來把這些都禁止掉了，現在第三次通盤檢討想來處理合

法房屋禁限建，但是對我們來說當初申請的都不算合法房屋，等於把

人口強制驅離，既成發展區應該都要列入。 

（二）現在營建署在我們本地是傷害最大的禍害，剛剛講的我是同意你們這

樣開發，你們是產業園區優先開發，但是後面開發二期 1 區就要十年，

那二期 2 區呢？前後加起來五十年根本等不到，既然要給在地人長期

管制禁建那麼久，該優先開發的也應該要鬆綁條件，不要又在建築要

點裡面又把人家綁死，是在欺騙百姓，大家看得到用不到。 

（三）民國 92 年之前，開發淡海新市鎮會套牢是政府的責任。 

五、陳偉杰議員辦公室顧問張連榮先生 

（一）當時淡海科技園區範圍裡面很多老舊住宅，裡面很多水泥坍塌、危老

住宅，想改建無法改建，所以第一個要請營建署處理的就是既成發展

區的老舊建築、危老住宅、海砂屋等問題。 

（二）設立產專區才能達成在地就業，且同時減少交通壅塞，將來淡江大橋

通車後，從沙崙路直接到聖約翰後，順接淡金路，二期 1 區開發勢在

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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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期待我們新北市政府城鄉局與經發局積極一點，請不要辜負鄉親期待，

我們對營建署的努力有看得到，希望新北市政府也加把勁。 

（四）當初 102 年環評因為少數反對意見，造成進入二階環評停頓到現在，

今天很高興張建隆老師對於淡海後期的願景，至少他同意了，將來阻

力可能也會減少很多，還有白先生也希望能夠積極開發，不要再讓他

等下去，還有反對開發的，營建署這邊也可以把他的土地劃出去，不

要因為少數人而影響多數人的權益。 

六、黃征司先生 

  淡海新市鎮新市三路沒打通，到沙崙路這邊沒辦法過去，淡海國小的小孩

子來回要多走一公里多，若這條路打通，兩邊通行都會變很方便，希望營建署

可以想辦法把這裡打通，或是用換地的方式，把路打通這樣大家會方便很多。 

 

柒、各單位回應說明 

一、營建署新市鎮建設組 

（一）民國 100 年提出的開發案是二期 1 區 655 公頃，當時二階環評沒有通

過，未來不管採用甚麼方式開發，大面積開發還是分期分區開發都需

要辦理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才能啟動相關開發程序；當時二期 1 區環

評未過，主要為地方意見分歧，雖大多數主張開發，但仍需尊重反對

開發意見，所以這部份仍亟待整合，若能解決意見分歧的問題，二期

１區未來仍有機會一次開發，但因過程涉及環評程序，困難度恐會較

高。 

（二）有關二期 1 區開發範圍還要再分期分區的部分，主要是希望淡海新市

鎮能引進產業發展，目前辦理開發都須經先通過環境影響評估作業，

再辦理區段徵收作業，區段徵收通過後進入都市計畫發布實施相關程

序，上開部分皆須經過審議；近年以住宅區、商業區開發的案子多遭

質疑，使其專案討論時間也相對拉長，經評估若有效引進產業進駐後，

再開發周邊住宅區可以相對提高開發成功率。 

（三）台灣面臨少子化情形，二期 1 區提供 400 多公頃之住商用地，在此次

通盤檢討提出引進產業策略，並透過發展產業先行吸引人進來，未來

希望能夠配合國家住都中心的構想，在淡海新市鎮地區興建社會住宅，

期能解決產業發展後的住宅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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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生態城市一直都是我們的目標理念，未來新北市政府產業園區開發過

程中，本署會持續溝通，另有關本署與交通部、新北市政府合作開發

的交通建設，近年也都將陸續完工，包括輕軌、淡江大橋，並將於此

次通盤檢討中針對淡江大橋通車後，對於淡海新市鎮及淡水地區帶來

的可能衝擊研擬解決方案。 

（五）淡水地區目前就業機會都在區外，例如台北市、新北市，通勤中花費

太多時間，所以本次產業發展先行，就是希望交通完善後，藉由物流

讓生產原料進來，工廠生產成品出去，讓當地居民能夠在地就業。 

（六）有關第三次通盤檢討時程部分，招標文件內有規範一年半通盤檢討草

案出來，後續經與相關主管機關及民眾溝通完畢，並經行政院同意後

才能正式啟動開發程序，所以本次座談會的目的就是為了與民眾說明

通盤檢討的辦理進度以及初步規劃方向。 

（七）針對白先生提到的禁建，淡海新市鎮後期沒有禁建，僅針對既有建築

物增建、改建、新建等規範，並以維持原規模為主，相對都市化地區

的得興建面積較小，係為避免整體開發時拆除，減少民眾損失。 

（八）一期 2 區開發時，多數民眾把土地都留給政府，所以營建署才會有土

地，其實區段徵收最理想的狀態，是想領錢的可以領錢，想領地的可以

領地，目前營建署開發盈餘將用在交通以及自來水管線補助案（已投入

150 億），102 年提出的開發案，也是為了將基金持續挹注在淡海新市

鎮。 

（九）本次通盤檢討除配合產業發展檢討整體開發外，針對既有工廠、社區

劃設保留發展區，也有考量修訂相關辦法，讓整個淡海新市鎮除了整體

開發，也可以依照民眾需求做建築物的改良，工廠的增擴建；社區或產

業發展有急迫性需求，也能個別申請都市計畫變更。 

（十）有關危樓部分，除參加整體開發的方式外，若民眾有需求，本署與城

鄉局還有都更處，未來一起參考都市更新條例或是危老條例，來做一些

住宅社區的改建更新，這是本次通盤檢討希望能達到的目的。 

（十一）有關黃先生所提街廓，為私人土地，換地在行政作業上也有其困難，

但本署可以藉由都市設計審查機制，要求地主留設並沿地界線各退縮

三公尺建築，留設共六公尺寬走道空間；往例在都市設計審查時，對

於配合公共使用部份，開發單位大多會基於公益同意，營建署將記錄

下來，未來涉及此部分街廓之都市設計審查時要求留設人行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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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產業界在北部找不到土地，所有開發商都是從北部、中部往南移動，

若台北廠商想投資，北部有產業園區，應會投資在北部，政府負責的

是依照大眾需求開發，開發需要各方的支持協助，大家的意見均將納

入規劃參考。 

（十三）前開說明若讓任何民眾誤會有苛責於民眾之處，謹此致歉，開發不能是

政府單方有意願開發，而是民眾要一起參與，例如橋科案例，環評到

區徵、都市計畫，過程中民眾很多意見和問題，就是藉由不斷溝通，

向民眾說明，甚至也提出相對保障；如果計畫是大家認同的，大家要

一起努力，不管是營建署還是新北市政府，各種規劃層面都要想得更

廣。感謝大家今天的參與。 

二、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 

（一）目前新北市政府與營建署積極合作，現為規劃階段，本案於招標過程

遭遇困難，但市政府在此期間先彙整地區意見，地方民意代表提出的

內容，像是既有發展區、產業用地等需求盤點，以縮短後面規劃期間

所耗費蒐集意見的時間，目前營建署掌握規劃權，是會加速整個過程

的，等到未來整個規劃、產業專用區先行辦理開發作業，或是未來長

期第二期發展區之整體開發許可或是特殊相關規定，後續都市計畫管

理的部分，新北市政府會配合承擔，規劃部分就利用這段期間來做較

完善的妥置，規劃完成才會進入開發階段。 

（二）產業園區範圍及未來引進使用項目，本府與營建署已召開多次會議討

論，針對未來分工、使用項目與預計引進產業內容，後續會與營建署

持續合作，規劃地圖完成後，後續各階段開發會依循整個都市計畫內

容規範，可以帶動地區發展。 

（三）有關既有發展地區，本府在這次通檢特別拜託營建署，提出配套機制，

就地改建、修建，排除整個區段徵收的範圍等，通檢部分總窗口由新

北市政府城鄉局與營建署做接口，本局會積極盤點公共設施項目內容，

提供營建署做後續規畫，後續開發會再與營建署做溝通與分工的協

調。 

（四）產專區使用項目及開發計畫會積極與署內溝通，以達成相關共識，交

通、產業部分問題由通檢決定，那小區域的優先開發則採專案通檢的

方式辦理。 

三、新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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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針對李先生的問題，產專區未來希望朝向科技園區的方向，目前面積

粗估 40 公頃以上，至於要不要達到 200 公頃，這部份我們會再做評估。 

（二）我們的目標朝三生議題努力，就是生活在這裡、生態保留在這裡、生

產活動也在這裡，在淡海新市鎮滿足生活跟經濟需求，就不用千里迢迢

坐捷運或開車，即使淡江大橋未來通車，因為一直吸納人口可能也很難

突破交通現況，最好的狀況就是把所有的生活所需都留在淡海新市鎮，

且淡海新市鎮很多元素是優於其他地區的，有海灘、大屯山陽明山風景

區，另外一期也完整規劃棋盤式的都市風貌，加上優良的公共設施服

務。 

（三）市府各團隊與營建署未來都會與經濟部做整合，引進最適合的產業，

提升就業機會及產業技術，並同時保存生態和人文景觀；至於經發局這

邊粗估在地調查，有 10 幾公頃的需求，也針對高科技產業的同業公會

做一些訪問，我們會朝著科技園區的方向努力。 

（四）以地理經濟學來分析，新北市雖然土地遼闊，唯一的缺點就是四周都

是環丘陵小山脈，我們很多都是山坡地、丘陵地，面對不管是環評、水

保審查，開發難度都比一般平地、素地的開發要難得多，現在淡海新市

鎮二期 1 區如優先開發，有一個產業專用區的規劃，侯市長也是積極希

望產業園區趕快做一個徵收、報編產專區的動作，新北市可以產生一個

新的幾十公頃的產業用地，現在有一個這麼美好的區域，周邊包括住宅

區、商業區的規劃都很完善，高科技產業最喜歡這種地區，因為他們的

人才除了台灣人之外，也需要外國人，外國人希望的環境就是像淡海新

市鎮可以爬山、看海，又可以在地工作，在地生活機能美好，市府團隊

希望積極把這邊土地報編起來，就是希望新北不只是傳產聚落而已，而

是有可以帶動新北產業發展、技術更新，引入高階人才，這才是我們未

來政策的遠見。 

捌、散會（中午 12 時 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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